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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山基本情况

	矿山企业基本信息

	矿山名称
	科右中旗巴镇草高吐大庙采砂场

	采矿权人
	科右中旗草高吐砂场
	法人代表
	通拉嘎

	采矿许可证号
	C1522002016067130142307
	发证机关
	科尔沁右翼中旗自然资源局

	有效期限
	2022.06.22至2025.06.22
	发证日期
	2022年06月20日

	矿区地址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草高吐嘎查

	中心点坐标
	X:4973885  Y:40605312

	经济类型
	个人独资企业
	从业人数
	10

	开采矿种
	建筑用砂
	采矿方式
	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
	中型
	矿区面积
	0.1892平方公里

	建矿时间
	2016年06月22日
	生产现状
	生产

	设计生产能力
	20.0万立方米/年
	实际生产能力
	20.0万立方米/年

	设计服务年限
	 4.6年
	剩余服务年限
	1.0年

	开采深度
	245m～233m标高
	保有资源量
	10.41万立方米

	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3°带)

X

Y

4973691.3610

40605699.9177

4974204.3607

40605193.9183

4973997.7130

40604926.3821

4973565.4601

40605571.7691

采矿证范围面积01892平方公里，开采标高：245m～233m


	基金提取
	已计提121.0万元
	基金使用
	未使用

	《方案》适用情况
	2019年3月—2027年2月

	矿山企业联系方式

	联系人
	通拉嘎
	手机号
	15714757776

	通讯地址
	科尔沁右翼中旗
	邮 编
	029400

	固定电话
	
	E-mail
	845883201@qq.com


科右中旗巴镇草高吐大庙采砂场，2016年6月22日取得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号C1522002016067130142307，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生产规模20万m³/年、矿区面积0.1893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245米至233米标高，主要经营建筑用砂开采、销售产品，公司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法人代表为通拉嘎，矿山已形成1个露天采场。

矿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政府所在地巴彦呼舒镇201°方向，直距16km处，行政区划隶属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管辖，距科右中旗政府所在地巴彦呼舒镇运距16公里，有G306国道和简易公路相通，矿区距G306国道3.5公里，矿区中心点直角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X:4973885  Y:40605312。

矿区内保有资源量（KZ）10.41万立方米，剩余服务年限1.0年。
2014年7月委托“内蒙古第四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科右中旗巴镇草高吐大庙采砂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

2019年2月，委托“内蒙古恒坤国土资源规划勘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科右中旗巴镇草高吐大庙采砂场建筑用砂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

第二章  矿山开采现状
一、矿山开采历史及采空区分布情况
砂场2016年6月22日取得采矿权，2017年至今每年开采7～8个月（季节性停产），开采量在生产规模范围内以当年销售情况定。
露天采场内共形成1个露天采坑，共计破坏土地面积18.92公顷，现状采坑位于矿区内，长735m，最宽处327m。露天采矿活动造成地表形成凹陷，使原始地表的植被、地形地貌自然景观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遭受严重破坏。截止本年度，采空区周边地表未曾出现地裂缝和塌陷坑。

二、本年度开采计划
矿山2025年度主要工作为依据剩余保有资源量继续开采。同时，2024年到旗自然资源局申请在矿区范围内深部勘探，经旗自然资源局、旗政府委托第三方勘查公司勘探核实，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三、征占土地情况
砂场已办理18.92公顷草原征占手续，2025年度无征占土地情况。

第三章  矿山土地损毁现状
一、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

砂场附近无各类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人文景观、风景旅游区、城镇、居民点，水利和电力工程设施，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主要为露天采场、办公生活区以及堆料场。

1、露天采场

露天采场内共形成1个露天采坑，共计破坏土地面积19.35公顷。其中矿区范围内共计破坏土地面积18.92公顷，矿区范围外共计0.43公顷，现状采坑位于矿区内，长735m，最宽处327m。露天采矿活动造成地表形成凹陷，使原始地表的植被、地形地貌自然景观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遭受严重破坏。截止本年度，采空区周边地表未曾出现地裂缝和塌陷坑。

2、办公生活区

位于矿区西北侧地势较平坦处，占地面积约3200平方米，该建筑与原有自然景观不协调，增加了景观破损度，使原来连续性的生态景观产生生态斑块，改变了项目区的生态景观格局，降低了原有景观的审美价值，但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

3、堆料场

位于矿区西北侧地势平坦处，面积约8700平方米，堆高约3m，主要用于堆放矿山开采出的砂石，该区域的建设与原有自然景观不协调，增加景观破碎度，使原来连续分布的生态景观中产生生态斑块，改变了矿区周边的生态景观格局，降低原景观的审美价值。但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

4、矿区道路

矿区道路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长400m，宽4m，填切方工程量不大，对地形地貌景观程度较轻。

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预测

矿山已造成地质环境造成影响区域，能够满足矿山正常生产的需求，本年度继续开采，同时推进矿区范围内深部勘探工作，不会对矿山地质环境再造成影响，本年度，预测不会损毁土地区域。

第四章  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及土地复垦成效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现状
2021年度总计投入资金5.5万元：

1、网围栏、标识标牌等进行监测，维护、补救，投入资金0.5万元；

2、修建挡水土坝0.85万m³，投入资金3.8万元；

3、一至四季度矿区地质环境监管费1.2万元。

2022年度总计投入资金6.8万元：

1、维护、更换网围栏及围栏杆投入资金4.4万元；

2、一至四季度矿区地质环境监管费2.4万元。

2023年度总计投入资金12.98万元：

本年度治理措施主要包括设置警示牌、网围栏和监测，矿山需继续开采，办公生活区、矿区道路及堆料场等后期继续使用，暂不治理。

1、矿区重点部位增设安全警示标识标牌10块、更换标示牌12块，投入资金0.08万元；

2、维修、维护网围栏、围栏杆12处，累计修护网围栏200米，围栏杆50根，投入资金1.9万元；

3、采坑边坡整形200m，投入资金8.6万元；

4、一至四季度矿区地质环境监管费2.4万元。

2024年度总计投入资金19.4万元：

1、本年度治理范围为露天采场，治理措施为对已有采坑边坡进行整形，整形边坡长度240m，整形边坡面积：0.12公顷，投入资金5.0万元；

2、各项监测费用2.4万元；

3、采区边坡治理过程中，对矿区周边生态功能退化区域进行综合治理，治理范围1.2公顷，投入资金12.0万元。

二、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开展情况
（一）地质灾害监测

1、监测内容

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监测：预测崩塌区监测，对边坡是否产生松散岩体、裂缝情况进行监测。

2、监测方法

通过实地调查或人工测量方法，调查边坡稳定情况。

3、监测位置

露天采场主要是沿采空区边界巡视，料堆堆放场主要是沿坡角巡视。

4、监测频率

采用定期监测与不定期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并做好记录，进入雨季要增加监测次数。

（二）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

定期指定专人对矿山开采活动影响地段的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防止矿山开采乱采乱挖以及废弃物的随意堆放，监测内容主要为挖损、压占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情况，随时掌握影响状况，制定相应对策。

三、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成效评述
完成对矿区周边生态功能退化区域撒播种草工作，完成矿区道路切坡治理，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复垦效果较好，实现矿区与周边景观和谐统一，确保矿区周边生态系统能够逐年恢复。

四、以往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验收、还地情况
科右中旗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对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治理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准予通过年度治理验收的意见。

第五章  《方案》近期治理工作部署
按照科右中旗巴镇草高吐大庙采砂场建筑用砂矿矿山规划治理年限为8年（2019.3~2027.2）根据矿山开采进度及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制定的治理规划分为近期（3年）、中期（2年）和远期（3年）。

近期（2019年3月—2022年2月）

矿山生产（开采）过程中注意边坡稳定性，并对其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预警，提前发现边坡松散岩体，裂缝等。并进行监测。矿石集中堆放并进行监测。对露天采场扩大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并将表土运到表土堆放场，并进行植被保护、监测预警、在矿区的周边修建土坝，设立警示牌，网围栏。防止认为或牧畜损坏，要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对露天采场矿区外部分进行回填，撒播草籽，恢复天然牧草地，并进行植被管护3年。

中期（2022年3月—2024年2月）

矿山继续开采，对露天采坑的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对发现不稳的松散体、裂缝进行处理，并进行后期监测。对表土堆放场进行监测，对堆高边坡限制在安全的坡角30°以内。对土坝进行监测。

远期（2024年3月—2027年2月）

矿山采矿结束后，对露天采矿场地恢复为渔池，并利用网纱分割鱼池，对堆料场进行覆土平整，对拟建表土堆放场进行翻耕，土地全部撒播草籽，并养护抚育三年。同时进行监测。

第六章  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安排
一、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由于矿山历年生产未达到20万m³/年的生产规模，同时正在矿区范围内进行深部勘探工作，因此，继续按中期治理要求落实本年度治理计划。根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中期治理措施主要为监测及处理不稳的松散体、裂缝。

2025年计划主要为：
1、设置的警示牌、网围栏进行监测，发现人为损坏或牲畜破坏的要及时补救，要确保安全。

2、对表土堆放场的堆高和安全坡角、修建的土坝及采区周边进行监测。

3、矿山需继续开采，办公生活区、矿区道路及堆料场等后期继续使用。因此，2025年3月～2026年2月治理范围为露天采场，治理措施为安全监测、警示公告、值班巡查等。

4、2025年度采区边坡治理过程中，对矿区周边生态功能退化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实现矿区与周边景观和谐统一，确保矿区周边生态系统能够逐年恢复。计划治理范围0.8公顷，投入资金8.0万元。

治理范围坐标：

	X
	Y

	4973735.7012
	40605694.4192

	4973722.8027
	40605683.8359

	4973727.4726
	40605678.7426

	4974169.4864
	40605229.4792

	4974177.2414
	40605222.4747

	4974180.5989
	40605218.8959

	4974189.3302
	40605223.1292

	4974185.3614
	40605226.0396

	4974178.3235
	40605232.1251

	4973740.1726
	40605689.3260

	4973735.7012
	40605694.4192


2025年度计划治理费用14.4万元，其中：各项监测费用2.4万元，警示标牌、网围栏的修复费用3.6万元，周边生态功能退化区域进行综合治理计划投入资金8.4万元。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工作计划
矿山生产期间，安排专业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人员（由矿山负责安全管理的人员兼任），定期或不定期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监测，对已存在的隐患进行动态观测，对新出现的地质环境问题及时上报和记录，并做好预警和安全处置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长期动态监测，设计监测工程如下：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 

（一）地质灾害监测

1、监测内容：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监测：预测崩塌区监测，对边坡是否产生松散岩体、裂缝情况进行监测。

2、监测方法：通过实地调查或人工测量方法，调查边坡稳定情况。

3、监测位置：露天采场主要是沿采空区边界巡视，料堆堆放场主要是沿坡角巡视。

4、监测频率：采用定期监测与不定期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并做好记录，进入雨季要增加监测次数。

（二）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

定期指定专人（由矿山负责安全管理的人员兼任）对矿山开采活动影响地段的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防止矿山开采乱采乱挖以及废弃物的随意堆放，监测内容主要为挖损、压占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情况，随时掌握影响状况，制定相应对策。

三、经费投入和基金缴存、提取计划
（一）经费投入

矿山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经费总计14.4万元。

（二）基金缴存及提取计划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文件的规定，科右中旗巴镇草高吐大庙采砂场计提基数为4.0元/吨， 2024年度采矿量19.128万m³（28.692万t），应提基金114.768万元。

科右中旗巴镇草高吐大庙采砂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治理总费用为98.7万元，现基金账户余额121.0万元，达到了年度部署的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估算费用的1.5倍以上，能够满足年度部署的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估算费用，本年度申请基金暂不提取。

四、治理工程实施方式与时间安排

本矿山采用自主施工实施方式，待《2025年度科右中旗巴镇草高吐大庙采砂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公示完毕后，2025年5月开始进行施工，2025年6月底施工完毕。
五、组织机构及保障措施
（一） 组织保障

按照“谁开采，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科右中旗草高吐砂场是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具体组织实施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为保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顺利实施，矿山将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成立以法人为组长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落实。并做好以下管理工作：

1、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做好有关各方的联系和协调工作；

2、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度安排，组织实施各阶段的工作；

3、建立基金账户，筹集治理恢复资金；

4、及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勘查与设计，并负责组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施工；

5、负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竣工验收。

（二）技术保障

1、根据项目工作要求，选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施工部，按照矿山的统一部署和设计要求开展工作。

2、配备性能良好的交通运输工具、通讯工具、测量仪器及其它生产设备，分析测试任务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实验室承担，图件制作采用先进的数字化处理系统及辅助成图系统，确保工程质量。

3、加强施工过程监理，关键工序聘请专家指导。

4、依据GB/T19001-2016《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的要求，贯彻执行已经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程序文件。生产过程中严格实施质量三检制度（自检、互检、抽检）确保工程质量，争创优质工程。  
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建设规范、规程及设计书、施工方案要求操作，对项目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不允许出现不合格的原材料，中间成果和单项工程，确保最终成果的高质量。

6、依据《质量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各作业组、作业人员定期进行质量责任制考核，确保质量目标实现。

（三）资金保障

地质环境保护治理与土地复垦治理费用由本矿山自筹。根《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 号），矿山已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以下简称基金）”账户，并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纳入生产建设成本，依据方案的年度工程实施计划编制《年度治理计划书》，根据《年度治理计划书》设计治理工程，按年计提基金费用，专项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作的实施。

矿方必须高度重视矿山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治理工作，按该方案制定的治理规划，分期分批把治理资金纳入每个年度预算之中，确保各项治理工作能落实到位。

（四）监管保障

1、竣工验收和监督管理

本工程项目的实施，由矿方自主完成，由专职人员具体管理负责制，制定详细的勘查、设计施工方案，建立质量监测及验收等工作程序。自觉地接受自然资源管理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配备专职人员和有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小组，专门负责矿区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

2、监督检查

矿山对土地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整改，对不符合设计要求或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施工单位重建直至达到要求为止。

矿山会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主管部门加强联系和协作，接受主管部门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定期向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施工进度，工程完工及时验收。

计划重在落实，为切实改善采矿活动所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保证全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法规和政策的宣传，组织学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矿山管理人员和采矿人员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意识。

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实行的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不截留、挤占、挪用的要求。

总之，矿山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从技术保障、资金保障、监管保障等各方面强化管理，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贯穿设计、建设、生产、闭坑全过程。遵循因矿制宜的原则，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的资源利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土地复垦等统筹兼顾和全面发展。

科右中旗草高吐砂场 

2025年02月


